甬巾协〔2009〕11号

关于评选2008—2009年度宁波市巾帼建功

活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知

各县(市)区“巾帼建功”活动协调小组，市“巾帼建功”活动协调小组各成员单位，各园区、市直机关妇工委：

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和各级协调小组的努力下，近两年来，我市的“巾帼建功”活动围绕党政中心工作，团结动员广大城镇妇女为宁波推进科学发展、建设创新型城市建功立业，取得了显著业绩，涌现出了一大批女性先进典型。

为表彰先进，树立榜样，进一步推动“巾帼建功”活动的深入开展，带动广大城镇妇女为我市创新型城市建设作出新的贡献，经研究决定，评选2008—2009年度宁波市“巾帼建功”活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名额

“巾帼建功”活动先进集体（协调组织或部门）25个，“巾帼建功”活动先进工作者30名，“巾帼建功”标兵50名（具体名额分配见附件1）。

二、评选对象和条件

（一）“巾帼建功”活动先进集体

对象：各级“巾帼建功”活动协调小组、协调部门和单位。
条件：

1、领导重视，把“巾帼建功”活动列入政府（单位）的议事日程，组织健全，制度落实，工作运转正常；

2、工作有计划、有部署、有检查、有总结、有评比、有表彰，各项活动在当地有一定影响；

3、围绕党政中心工作，结合当前形势，不断丰富活动内容，拓宽活动领域，创新活动载体，加强对活动的研究部署，推动“巾帼建功”活动的深入有效开展；

4、团结协作，密切配合，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作用。积极发挥协调组织成员单位的作用和优势，为“巾帼建功”活动的参赛妇女提供热忱服务，成效显著。

（二）“巾帼建功”活动先进工作者

对象：各级协调小组成员、协调小组办公室人员及基层单位“巾帼建功”活动的组织者。

条件：

1、重视支持“巾帼建功”活动，把此项工作列入总体工作计划之中；

2、认真负责，积极协调，热情为参赛妇女服务；

3、工作有创新，组织活动有创意，成效显著。

（三）“巾帼建功”标兵

对象：参与“巾帼建功”活动的各界妇女。

条件：

1、努力学习政治文化、科学技术、业务管理知识，业务水平高，思想品德好，综合素质高；
2、积极参加“巾帼建功”活动，勇于实践，不断创新，爱岗敬业，在本职工作和“巾帼建功”活动中表现突出。

3、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团结向上，关心集体、乐于奉献，热心社会公益活动，在各方面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三、评选办法

各类先进由基层组织推荐，经县（市）区协调小组或市级主管部门评选，报市协调小组审核批准。各地区、各部门应严格按照先进评选条件，认真做好各类先进的推荐工作。市协调小组将根据先进事迹材料和平时掌握的实际情况进行综合评估，必要时将进行实地考察。

四、注意事项

1、各地、各部门在评选时，要以2008—2009年度工作积极、成绩突出为基本条件，实事求是，严格把关，认真做好组织评选和推荐工作。

2、各地在推荐先进个人时，要考虑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分布。同时，在评选时要注意先进的代表性和广泛性，多推荐新典型。

3、认真填写推荐表格，各类先进表格都要求一式三份，主要事迹500字左右，打印在表格内。先进协调组织要求附详细事迹材料一份。

请各地、各部门将上述材料于12月15日之前报市“巾帼建功”活动协调小组办公室（市妇联基层工作部）。

联 系 人：谢岳兰

联系电话：87186027

传    真：87186030

附件：1、2008—2009年度宁波市“巾帼建功”活动先进评选名额分配表

2、宁波市“巾帼建功”活动先进集体推荐表

3、宁波市“巾帼建功”活动先进工作者推荐表

4、宁波市“巾帼建功”标兵推荐表

二OO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附件1
2008—2009年度宁波市

“巾帼建功”活动先进评选名额分配表

	名称
单位
	先进集体
	先进工作者
	“巾帼建功”标兵

	余姚市
	2
	2
	4

	慈溪市
	2
	2
	4

	奉化市
	2
	2
	3

	宁海县
	2
	2
	3

	象山县
	2
	2
	3

	鄞州区
	2
	2
	4

	海曙区
	1
	2
	4

	江东区
	1
	2
	4

	江北区
	1
	2
	4

	镇海区
	2
	2
	4

	北仑区
	2
	2
	4

	保税区
	
	1
	1

	东钱湖旅游度假区
	
	1
	1

	国家高新区
	
	1
	1

	大榭开发区
	
	1
	1

	市协调组织
	4
	4
	5

	机  动
	2
	
	

	合  计
	25
	30
	50


附件2

宁波市“巾帼建功”活动先进集体推荐表

	名称
	
	邮编
	
	电话
	

	主 要 事 迹



	县（市）区协调小组或市级有关部门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市 协 调
小组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附件3

宁波市“巾帼建功”活动先进工作者推荐表

	姓   名
	
	出生年月
	
	民   族
	

	文化程度
	
	政治面貌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县（市）区协调小组或市级有关部门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市协调小
组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附件4

宁波市“巾帼建功”标兵推荐表

	姓   名
	
	出生年月
	
	民   族
	

	文化程度
	
	政治面貌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县（市）区协调小组或市级有关部门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市协调小
组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主题词：巾帼建功△  先进  评选  通知
抄送：浙江省妇联，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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